陕西省教育厅结项材料要求

1、 材料要求

1、登录账户及密码与申报时使用的一致。登录后逐条填写，在系统填写页面最下端，上传研究报告。研究报告约7-8千字，格式要求：宋体、小四、行间距固定值22-25磅。系统所有信息填写完毕，可自动生成Word版本的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总结报告，请将该表格A4单面打印一式三份，末页“系所审查意见”需由院系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
2、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总结报告》（系统导出版）打印3份；

 （备注：系、所审查意见需要填写并加盖系所公章；所在单位审核

  意见处需加盖“同意结题”的红章和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的公章）

3、 《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责任书》复印件3份；

（备注：责任书是项目负责人在立项后要签署的，未领取过责任书的老师请尽快联系科研办公室领取或复印。）

 项目责任书为必备结项材料
4、 附件材料（研究报告）2份

5、论文复印件3份（期刊首页、目录、文章全文），所发论文需标注教育厅科研项目号。

二、材料装订要求：

1、将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总结报告》（系统导出）、《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责任书》各一份装订成册，共一册。

2、将材料《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总结报告》（系统导出）、《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责任书》、研究报告、论文复印件（期刊首页、目录、文章全文）各一份装订成册，共二册。

三、特别说明：

（1）务必在系统中上传研究报告电子版，在不改动的情况下即可提交；

（2）系统中的成果形式及数量必须与责任书一致，否则系统不能通过；

（3）研究报告在系统中对应的是“大会特邀报告(研究报告)”栏，请在此栏后填入相应份数；

（4）论文必须为正式发表，并在文中有“该成果受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（编号*******）资助”字样，系统填报时请勿在论文级别的对应栏目里填写论文篇数，否则不予结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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